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关于王鑫等17名学生退学处理决定的公告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令）第三十条，以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汇编（试行）》第二十一条，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学予以退学处理。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
	班级

	1
	管理学院
	王鑫
	女
	20200131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高铁2001

	2
	建筑工程学院
	张海燕
	女
	C20190149
	建筑工程技术
	高职扩招建筑工程技术6班

	3
	机电工程学院
	盛立国
	男
	G20211010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制扩招2101

	4
	生物工程学院
	巩瑞峰
	男
	20210599
	畜牧兽医
	畜牧2103

	5
	生物工程学院
	孟祥吉
	男
	20220132
	畜牧兽医
	畜牧2202

	6
	生物工程学院
	韩佳鑫
	女
	20215069
	生物制药技术
	制药2101

	7
	生物工程学院
	王迦南
	男
	20210579
	畜牧兽医
	畜牧2102

	8
	生物工程学院
	郑文煊
	男
	20210576
	畜牧兽医
	畜牧2102

	9
	生物工程学院
	于千千
	女
	20201702
	宠物医疗技术
	宠物2204

	10
	信息工程学院
	李雪梅
	女
	A20190288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班10

	11
	信息工程学院
	于佳
	女
	A2019029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10

	12
	信息工程学院
	高玉喜
	男
	O2019068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20

	13
	信息工程学院
	侯春雪
	女
	C201906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20

	14
	信息工程学院
	刘红帅
	男
	O201900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3

	15
	信息工程学院
	郑帅
	男
	O2019008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3

	16
	医护学院
	李丹
	女
	20210798
	护理
	护理2103

	17
	医护学院
	聂思雨
	女
	20191400
	护理
	护理1901


因以上名单中17位同学难于联系，退学告知书无法直接送达，特予公告送达。请以上名单中17位同学收到本公告后与所在学院联系，领取书面退学告知书，并按规定理离校手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学校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自本公告期满后十日内，依据《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汇编（试行）》第六章学生申诉第七十七条规定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